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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

《 2 0 0 3 年城市規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有關修訂圖則及規劃許可申請的通知

目的

㆓ 零 零 ㆕ 年 ㆓ 月 ， 我 們 提 交 ㆒ 份 文 件 ( 編 號

C B ( 1 ) 1 0 2 2 / 0 3 - 0 4 ( 0 2 ) ) 給 法 案 委 員 會 ， 解 釋 政 府 在 公 布 草
圖、圖則修訂建議和規劃許可申請時將採取的措施。㆓零零㆕

年五月㆓十日，委員考慮條例草案㆗有關修訂圖則申請的建議

條文時 (第 1 2 A 條 )，要求政府：

( a ) 對第 1 2 A ( 7 ) ( b )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規
定在兩份本㆞㆗文報章及㆒份英文報章刊登通知；

以及

( b ) 提供有關通知的最小尺寸的詳細資料，並在城市規
劃委員會 (㆘稱城規會 )的指引／實務守則㆗訂明該
等詳情。

2 .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資料。由於政府也有建議就根據條

例第 1 6 和 1 7 條分別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和覆核申請，訂立類
似 的 條 文 ， 因 此 ， 本 文 件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也 適 用 於 這 兩 類 申

請。

條例草案的條文

3 . 根據條例草案第 1 2 A ( 7 )、 1 6 ( 2 D )及 1 7 ( 2 B )條，城規
會須：

( a ) 於申請開始供公眾查閱時，在該申請所關乎的土㆞

㆖或附近的顯明位置或在該土㆞㆖任何處所或構築

物㆖的顯明位置張貼通知；或

( b ) 在㆖文 ( a )項所述期間的首㆔個星期內，每星期㆒次
在㆒份本㆞報章刊登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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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關地點張貼通知

4 . 關於在有關㆞點張貼通知㆒事，我們在較早前發出的文

件內也有提及，要在條例㆗訂明通知的大小，以切合各類申請

的 情 況 ， 實 在 困 難 ， 因 此 在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㆗ 訂 明 通 知 的 大

小，較為恰當，這個做法也更富彈性。

5 . 在有關㆞點張貼的通知的大小約定為 1 6 吋 × 2 3 吋 ( A 2
大小 )或 2 3 吋 × 3 2 吋 ( A 1 大小 )，視乎個別情況而定。㆒般而
言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會張貼 A 1 大小的通知，好像有關申
請發展露㆝㆞方的通知 (例如把空置土㆞用作露㆝貯物或綜合發
展用途；或建議把農㆞改劃作其他用途 )。就改變樓宇 /處所用
途的申請而言 (例如申請在工業大廈內設置陳列室或「商店及服
務業」店鋪；或申請在現有建築物內開設幼稚園 )，把通知張貼
在有關樓宇的主要大堂／入口，成效更大。不過，在大堂／入

口張貼 A 1 大小的通知或會有困難，因此，將改為張貼 A 2 大小
的通知。

6 . 政府聽取了委員在先前的會議㆖所提的建議，將在有需

要時和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於路旁張貼通知，以提醒公眾留意

有關申請。路旁通知的大小約定為 3 3 吋 × 6 0 吋，但須待與各
有關部門商討張貼路旁通知的規定後，方可作實。此外，政府

還會考慮實施編號 C B ( 1 ) 1 0 2 2 / 0 3 - 0 4 ( 0 2 )的文件所述的其他
行政措施，以進㆒步提高通知機制的成效。

7 . ㆒般來說，關注申請的㆟士大多是在申請㆞點附近居住

的㆟士，所以，在有關申請㆞點張貼通知的成效通常會較大。

因此，現時制定的政策旨在規定城規會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

內，為每㆒宗申請張貼通知。不過，我們預計，如申請並非涉

及個別㆞點 (例如修訂法定圖則《註釋》的申請 )，將無法張貼
通知。在這種情況㆘，城規會便會在報章㆖刊登通知。

在報章上刊登通知

8 . 關 於 在 報 章 ㆖ 刊 登 通 知 ㆒ 事 ， 政 府 考 慮 過 委 員 的 建 議

後，將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規定在兩份㆗文報章和㆒

份英文報章㆖刊登通知。



-  3  -

CHRISTINA YUEN/BC120604CB1-2024-2C.DOC

9 . 城規會會在規劃指引㆗，詳細列出把修訂圖則申請和規

劃許可申請公布周知的安排。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

規劃署

二零零四年六月


